
（民）地地籍(區)10-（民）表一 

新北市  板橋  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租佃爭議調解申請書 

區 分 姓 名 
身分 

（ 地 主
或佃農） 

身 分 證 
字 號 住 址 電 話 

申 請 人 許名登 地主 A101XXXXXX 新北市板橋區○○路○巷
○號○樓 XXXX-XXXX 

相 對 人 錢發 佃農 A113XXXXXX 新北市中和區○○路○巷
○號○樓 XXXX-XXXX 

利 害 關
係 人 
或 證 人 

無     

申 請 調
解 目 的 

ˇ終止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   □變更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 

□續訂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   □註銷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 
□其他耕地租佃爭議事項： 

爭議之
標的 

區 段 小段 地號 租約面積 爭議面積
（或持分） 

板橋 民權  45 350.45平
方公尺 全部 

板橋 民權  45-2 20平方公
尺 全部 

板橋 民權  46 1550.2平
方公尺 全部 

附繳證
件 

ˇ戶籍資料 1份 
ˇ耕地三七五租約正本 1份 
ˇ土地登記謄本 3份 
ˇ爭議原因佐證文件 2 份(現場照片、稅捐稽徵處
公文) 
□其他            份 

附  
繳 
副  
本 

 

上爭議請予調解     謹呈 
          板橋  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 

 
申請人      許名登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3 月 2 0 日 

一、申請人提出申請書時應將申請調解之目的、爭議標的在申請書內記載明確。 

二、申請人申請附填具之申請書及有關證件應按他造當事人人數提出繕本。 

 

※申請案編號：5070001；公告期限 32天。 

參考範例 


